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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于 2017 年 1 月 23 日召开，关联董

事回避，董事会以十三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收购昆明海

埂路项目 100%股权的议案》，董事会批准公司以不超过人民币 138,522.28 万元的

价格收购海埂路项目公司云南杰鑫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该交易无

重大风险。 

 本公司过去 12 个月无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

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为扩大公司在昆明的土地储备，为城市的深耕和发展

提供充足的资源保障，董事会批准公司收购深圳市中恒泰融信稳盈投资基金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中恒泰”）持有的云南杰鑫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云南杰鑫宁”）99%股权和自然人谢楷华持有的云南杰鑫宁 1%股

权，以取得昆明海埂路项目 100%的开发权，本次交易总对价为 138,522.28 万元。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命人寿”，目前已更名为富德生

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深圳中恒泰的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额 800,000 万

元，认缴出资比例 80%。生命人寿持有本公司 29.84%的股份，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与深圳中恒泰的交易属于关联交易。交

易金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下。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科    学    筑    家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生命人寿为深圳中恒泰的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额

800,000 万元，认缴出资比例 80%，生命人寿持有本公司 29.84%的股份，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与深圳中恒泰的交易属于关联交

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深圳市中恒泰融信稳盈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总认缴出资额：1,000,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深圳市中恒泰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普通合伙人，认缴出

资额 200,000 万元；生命人寿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额 800,000 万元。注册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北深圳国际交易广场写字楼 3102；成立时间：2013 年

03 月 14 日；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中恒泰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委

派执行代表：施宁伟；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主营业务：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

投资、开展股权投资和企业上市咨询业务、投资管理、受托资产管理、投资咨询

等。截至 2016 年底资产总额 981,034 万元，资产净额 876,372 万元，2016 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 4,528 万元，实现净利润 3,936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云南杰鑫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其中，关联方

深圳中恒泰持有云南杰鑫宁 99%的股权，自然人谢楷华持有云南杰鑫宁 1%的股

权。云南杰鑫宁注册资金：5,000 万元；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滇池路

金坤尚城祥和里商业三栋；成立时间：2015 年 4 月 9 日；法定代表人：谢楷华；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及经营、建筑材料、装饰材料、

金属材料、普通机械及配件、电线电缆的销售等。 

云南杰鑫宁的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及经营，目前在开发项目为昆明海埂路

项目，项目位于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前卫西路，项目用地南至老前卫西路、西至

金地悦天下、东至老海埂路、北至海狮酒店。项目总用地面积12.37万平方米，

净用地面积9.73万平方米，可售面积约39.22万平米，由18栋住宅和部分商业裙楼



组成。 

 

交易标的公司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

损益后的净

利润 

2016年12月31日

（前述数据未经

审计） 

126,118 4,571 0 -371.8 -371.8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根据云南杰鑫宁所开发的昆明海埂路项目的具体规划指标、地理位置与交通

情况，对比周边可比独立第三方的公开市场土地交易价格，公司确定本项目可售

面积楼面单价为 3,532 元/平方米，本次交易整体定价为 138,522.28 万元，交易定

价公允。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各方签署的《项目合作协议书》的主要条款如下：  

1、协议签署主体  

出让方：深圳市中恒泰融信稳盈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谢楷华 

受让方：深圳市金地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2、转让价格：本次交易整体作价为人民币 138,522.28 万元，深圳中恒泰持

有的云南杰鑫宁 99%的股权整体作价为 137,137.06 万元。 

3、标的股权对价支付方式的具体安排 

受让方在出让方将标的公司股权变更至受让方名下且工商部门核发新的营

业执照、项目公司取得目标地块的全部土地使用权证等时间节点分期以现金方式

支付。 

协议还约定了各方承诺与保证、违约责任、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等相关条款。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购买云南杰鑫宁 100%股权，有利于公司房地产业务的拓展，扩大公司



在昆明的土地储备，为城市的深耕和发展提供充足的资源保障，提升公司整体盈

利能力，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交易的实施对公司本年度经营

成果无重大影响。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对《关于收购昆明海埂路项目

100%股权的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结果为：赞成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

联董事林胜德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事前认可的声明，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

见：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及《董事会议事规则》有关审议程序和审批权限的规定。公司拟购买昆明海埂路

项目 100%股权，有利于公司房地产业务的拓展，扩大公司在昆明的土地储备，

为城市的深耕和发展提供充足的资源保障，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交易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交易的实施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无重大影

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同意公司购买该项目股权。 

 

本事项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声明； 

（三）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 月 25 日 


